
为积极倡导文明祭祀新风，加强祭祀管理，有效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，切

实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湖南省森林防火若干规定》《郴州市野外用火管理若

干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规定，现就文明祭祀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广大群众要强化安全、环保意识，自觉采取敬献鲜花、植树绿化等方

式进行文明祭祀。全县党员、干部、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，做文明祭祀的倡导

者、先行者，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身边的群众。

二、各级各部门要加大防火宣传力度，落实防火责任，强化祭祀火源管

理，消除森林火灾隐患，防止祭祀火源引发森林火灾，确保祭扫活动安全文

明、和谐有序。

三、禁止在林缘山边、林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革命纪念地，燃点香烛、燃放

烟花鞭炮、焚烧纸钱和纸扎实物等祭祀用品。

四、在祭祀活动中违反《永兴县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》的有关规定，

燃点香烛、燃放烟花鞭炮、焚烧纸钱和纸扎实物等行为，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郴州市野外用火管理若干规定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

进行处罚；对因此引发森林火灾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对党员、干部、公职人员在参与祭祀活动时违反文明祭祀规定或未能

制止同其共祭人员燃点香烛、燃放烟花鞭炮、焚烧纸钱和纸扎实物而引发森林

火警、火灾的，依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六、设立举报电话（县应急指挥中心：5521690），专门受理违反文明祭祀

规定情况的举报。

七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永兴县人民政府

2024年3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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